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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9_A6_E5_B9_B3_EF_c122_485562.htm 三、改革法院诉讼

与执行收费制度势在必行：应当坚持合法原则、合理原则、

透明原则、规范原则，使法院诉讼收费与执行收费制度的制

定与实施都有章可循，置于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下 笔者认为，

法院诉讼与执行收费制度应当坚持以下原则： (一)合法原则 

人民法院诉讼收费与执行收费应当严格坚持“无明文规定不

收费”的原则。除了国家法律和有权机关(如最高人民法院、

财政部)明确规定应当或者可以收费外，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

得以任何形式向当事人收取费用，同时，即使司法机关在收

取费用时也必须严格执行国家规定的收费范围、项目和标准

。当然，这里需要特别提出探讨的是，就是有权制定收费范

围、标准、项目的部门，在增加或者提高收费标准、扩大收

取费用的范围时也必须符合国家法律的规定，在国家法律授

权的范围内制定有关收费的规范性文件，不能因为部门或者

系统的“利益”或者为了解决一时的困难(如办案经费不足)

而扩大收费范围、提高收费标准甚至乱开收费的口子。国家

立法机关对于有关部门制定的“于法无据”的收费规定，应

当依法予以撤销或者责令其限期纠正。既然国家已经规定“

收支两条线”的管理制度，就应当建立健全相应的保障机制

，给予充分的保障，否则，一旦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审判机

关居然还要自己去“挣钱”办案了，司法公正的概率有多少

，则是可想而知的。 (二)合理原则 1、收费范围的确定应当合

理。(1)对于当事人在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时就已经交纳了“



诉讼案件受理费”的案件，当法院的判决、裁定已经发生法

律效力之后，在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生效判决、裁定时是否

必须还要交纳“执行案件受理费”，的确是值得研究的。笔

者认为，“案件受理费”是国家收取的一笔“规费”而不是

办案补助费，也不是诉讼和执行中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实际

支出费用，绝大多数的当事人进入诉讼后，自然不仅仅为了

一纸判决，更多关心的是合法权益得以兑现。既然诉讼和执

行都由法院负责，起诉时按整个案件争议的“总金额”交了

案件受理费的，无异于就获得了寻求国家公力救助的司法保

护的“准入资格”，在案件裁判后进入执行程序时，显然是

不应当再“重复收取”执行案件的“申请执行案件的受理费

”的；(2)对再审案件是否收取“案件受理费”应当区别不同

的进入再审的法定事由而定。应当说，《补充收费规定》所

确定的对两类申请再审案件收取“案件受理费”是比较合理

的，因为它都是由于当事人自身的原因而引起原判不当进行

再审的，这样可以有效地避免和防止个别当事人规避法律或

打法律的“擦边球”的情形发生。然而，除此之外，再审案

件的收费应当严格按照《补充收费规定》中有关区别不同再

审事由决定是否收案件受理费，要坚决杜绝目前存在的只要

是进入再审程序的案件都无一例外收取案件受理费的“习惯

做法”；(3)审判员异地调查、取证、调解和执行人员异地执

行的差旅费由当事人来承担的做法应当改变。其主要问题一

方面与国家三令五申的“收支两条线”管理体制相冲突，给

人以“皇粮”不够吃“杂粮”的口实，另一方面容易造成执

行人员与当事人的关系过于密切，形成新的“三同”；此外

，这种做法无异加重了当事人的负担。 2、收费的标准应当



合理。(1)关于按照“争议金额”或者“申请执行数额”的比

例收费问题。目前都是按照争议的金额或者申请执行的数额

的一定比例收取的，事实上，对于“启动”司法程序而言，

争议金额的大小与申请执行数额的多寡都是无关紧要的，因

此，现在按照“标的”收费的作法可以借鉴不少国家和地方

按“件”收费的做法进行调整。(2)关于“其他诉讼费用”和

“执行中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的范围，《收费办法》和《

补充收费规定》已有明确规定。这里需要讨论的是这两种费

用的具体收费标准问题。本来，既然是“其他诉讼费用”和

“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本身是不存在什么“标准”问

题的，可是，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将这些“不确

定”的费用采取“固定”的方式进行收取，如有的地方就规

定，参照案件受理费的标准一至三倍进行收取，也就说，无

论审判案件或者执行案件中是否发生需要当事人负担的“其

他诉讼费用”或者是否发生“实际支出的费用”都无一例外

地照收不误，成了第二笔“案件受理费”，对于这种做法应

当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予以纠正。 3、收费的方式应当合理

，对于现在不少地方实行“先执行后收费”的做法，对于减

轻当事人的负担和心理压力、增强执行人员的责任心都具有

十分重要意义，也是符合中国国情的，建议最高审判机关应

当尽快予以“表态”，明确要求在法院系统统一推行。相应

的，对于诉讼程序中，动辄以当事人逾期未交案件受理费为

由裁定“按自动撤诉处理”的做法也值得研究。事实上，在

司法实践中真正享受到诉讼费的“减、缓、免”待遇的微乎

其微。在许多逾期未交费的案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

是因法院的收费环节太繁琐，当事人交费一时找不到“庙门



”；有的是出于对法律的误解，以为一审、二审都交了费，

判决生效后“自动”进入执行程序；还有的确实是因为困难

申请法院减交、缓交或免交；也有的当事人表示现在一时无

力预交“执行案件受理费”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执行费用

”，但希望法院先去执行，从执行到的款项中“扣除”这两

种费用。这些问题的存在和提出，都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现行

收费的方式并改变过去一度存在的只有先交钱才能立案的观

念。 (三)透明原则 由于诉讼收费和执行收费都与案件当事人

的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对于有关收费的范围、标准、项目

、方式当事人都非常敏感。据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到通过公

开促进公正、通过透明实现公正的。 1、制定和调整收费范

围和标准的行为应当公开透明。特别是对有关诉讼调整收费

范围和标准时应当杜绝“暗箱操作”的做法，坚持采取类似

于诉讼程序中的“听证”程序的方式公开听取社会各方的意

见，从而使案件当事人和社会各界“心中有数”，也便于社

会公众对人民法院的收费进行监督。 2、涉及收费范围和标

准的规定应当公开透明。据去年11月l4日的新华网载，沈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首次向社会进行诉讼费收取标准的公示，受到

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好评，都说“老百姓打官司从今以

后心里有谱了”。其实，沈阳中级法院公示的并不是什么新

东西，无非是把最高人民法院及有关部门早已公开发布的有

关收费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摘录”而已，如离婚案件每件交

纳50元、涉及财产分割的，总额不超过l万元的不另收费，超

过1万元的部分按照l％收费，劳动争议案件每件收取50元，等

等。可为什么这些东西一旦公示后就会引起如此明显关注和

赞扬呢?与我们过去长期以来将这些作为“内部掌握”的“秘



密武器”有关。因此，有关收费方面的规范性文件亟待与世

隔绝的“内部档案”中“走向社会”，由“暗箱”走向“阳

光”。 3、具体收费的项目及清单应当公开透明。四川有一

个执行案件的申请人反映，他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的生效判

决，法院收取的“实际支出的费用”相当于“执行案件受理

费”的22倍!且没有出具这些费用到底“实际支出”到哪些地

方的“清单”，对此，这个申请人很有意见，四处反映。事

实上，人民法院对于除案件受理费以外的“其他诉讼费用”

和“执行中实际支出的费用”，只要是按照《收费办法》的

规定向当事人出具清单，且收取的标准是合理的，通常情况

下当事人是能够理解的。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出现当事人为收

费问题而“四处反映”甚至“告状”的情形，大都与司法机

关收费项目不公开、收费标准不合理有关。 (四)规范原则 如

前所述，按照法律和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法院依法收取

的费用有两种，一是案件受理费，二是应当由当事人负担的

“其他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的费用”。对于前者，由于

收费范围和标准有明确规定，在执行中一般不会发生什么问

题。最容易发生问题的是后者的收费。据不少当事人反映，

有的法院对收取的“其他诉讼费用”和“实际支出的费用”

从不按照规定向当事人出具清单，当事人看到的只是一个“

总数”而不知这些“总数”是由哪些项目组成。坚持规范原

则首先就应当将这些收费项目打印成清单交给当事人，并允

许当事人提出异议。 当前坚持法院收费应当规范的原则亟待

解决的主要的问题是结算的方式应当规范。本来，《收费办

法》第3l条对于诉讼费用的结算方式规定得非常明确，即“

案件审结时，人民法院应将诉讼费用的详细清单和当事人应



负担的数额，用书面通知本人。同时，在判决书、裁定书或

者调解书中写明当事人各方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当事人凭交

款收据和判决书、裁定书或者调解书，向人民法院结算诉讼

费用，多退少补”，可是在司法实践中这些规定基本上都形

同虚设，有的法院在制作法院裁判文书时甚至公开写上“原

告预交的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自判决生效之日×日内原

告直接向被告收取”。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究其原因，固

然很多，但与我们对诉讼费用的管理不严、甚至认为《收费

办法》又不是法律，执行时打点“折扣”无关紧要不无关系

。坚持规范性原则就是要求无论是诉讼案件还是执行案件在

审理终结或者执行终结后，对诉讼收费和执行收费都应当由

法院与当事人直接结算，多退少补，而不能为了保证法院的

收费“旱涝保收”而让当事人之间去“多退少补”。(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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